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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1813号
于增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壶镇营业部与被告浙江华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杭州
秋涛路营业部、于增来、浙江华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旅
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证
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紫花院区第4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403号

徐虹：本院受理原告朱旭笛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253号

杭州博外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魏源诉你
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681号

时代传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凯
与被告时代传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
初86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307号

杭州市西湖区青炉咖啡馆：本院受理（2022）浙
0106民初1307号原告杭州龙腾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杭州市西湖区青炉咖啡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被告杭州市西湖区青炉咖啡馆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自动履行指
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等文书
材料。原告诉称：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6365
元。二、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968号

杭州吉泉科技有限公司、徐省三：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高萨诺建材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
（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566号

任勇、李冰、任永明、刘子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领
科电子有限公司诉被告任勇、李冰、任永明、刘子英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75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32号

西藏言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王远旭:原告浙
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西藏言旭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王远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08 民初 13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02号

张家鹏:原告沈金诉被告张家鹏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4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039号

陆炯豪:原告杨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小额诉讼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陆炯豪返还原告借款10000
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陆炯豪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4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803号

陈素娟：本院受理原告吴一专与被告陈素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182

民初8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素娟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吴一专借款本金20000元，
并支付自2022年3月16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
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3.7%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陈素娟负担。自本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451号

洪慧天、方梅仙：原告叶莉青与洪慧天、方梅仙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共同归还铝合金款
2789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7月11日14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685号

郑猛凯：本院受理原告陈小燕诉被告郑猛凯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05民初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531号

梅晓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子博典当有限公司诉
被告梅晓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
153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
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定
于2022年7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未到庭参加
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522号

陈彦青（公民身份号码：1311221990****
1019）：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平与被告陈彦青、全小兵、渤
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152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
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045号

陆威、宁波市奉化天乙服装压花厂：宁波市海曙涛
杰贸易有限公司与陆威、宁波市奉化天乙服装压花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7月14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336号

向浪先（公民身份证号码：51052519910624611X）：
原告戴海芬与被告向浪先、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误
工费13500元，医药费428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
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224号

姚飞（公民身份证号码：6124011995****
1672）：原告宁波德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姚飞、
唐治会、易必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8时45分在
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0号

李江飞（公民身份号码：6104271989****
2815）：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长松诉被告李江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 民初 7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462号

江苏久悦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葛颖光与江苏久
悦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告知普通诚信

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诉请：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合理范围内的房屋租赁履约保
证金29219元，剩余房租117530元，基建费10000
元，物业费32200，合计188949元(房租以及物业费
起止时间为5月20日至7月30日有相关证据)3)判决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评估费。4)判决不支持被告租
赁合同中的单方面约束原告的不合理条款。5)判决
被告退回未使用完的燃气押金100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7月8日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794号

马广超（4127221986****4532）：本院受理的原
告杨朝林与被告马广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
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999号

李艳、胡国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艳、胡国平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2022年7月11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
二十一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74号

宋正潇：原告周吉良诉被告宋正潇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4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425号

徐攀、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诸伟芬与被告徐攀、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审判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25日15时00分在
本院福明法庭（宁波市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将依法
作出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45号

姚宏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刚与宁波市鄞州禾匠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姚宏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7月11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18号

潘典付、刘永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博创钢铁销售
有限公司与被告潘典付、刘永进、中大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
月12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18号

罗振南、宁波震南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李德泉与被告罗振南、吕大华、汪建王、宁波震
南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01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22号

宁波市满堂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家刚：原告余
建炎与被告宁波市满堂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家刚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262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宁波市满堂红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被告董家刚向原告余建炎支付劳务报酬165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69号

李欢：本院受理原告赖李韬与被告何子鹏、李欢、
吴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

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473号

胡勋广：本院受理原告张家玲诉被告胡勋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24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585号

杨琦：原告和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杨琦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各一份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
1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729号

茌平县萍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沈梅芳与被告茌平县萍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22）浙
0212民初172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72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513号

彭凡：本院已受理原告双峰县中钰恒山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市鄞州钰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被告彭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副本、补充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假
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6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578号

李德清、杨焰周：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建民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德清、杨焰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由审判员黄优芬独
任审理，并定于2022年7月21日14时15分，在本院福
明法庭（鄞州区达升路261）第八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6执1630号

郑州市昊鹰户外用品经营部（原：宁波市海曙高桥
龙星帐篷厂）、韩亚新：本院在执行（2019）浙0206执
1630号案件中，宁波睿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本
院申请追加韩亚新为本案被执行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依法由
审判员周敏、虞文君、余绍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查，并决定于二0二二年七月一日下午二时三十分
在本院（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凤洋二路418-2号）执
行局一楼3号调解室举行公开听证。请准时参加，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裁定。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015号

谢小军、王小玉：本院受理原告陶国联与被告谢小
军、王小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现处所地址不
详，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原告陶国联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二被告偿
还借款30万元整及利息损失(按本金30万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
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定
由审判员万婷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7月26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281号

李朝富、宁波恩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湖北圣士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金星与被告李朝富、
宁波恩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湖北圣士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张金
星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2万元及股权溢价款(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9
年12月13日起按年化12%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全部付
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吴军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7月
1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122号

唐祥君、竺海红、竺海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
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唐祥君、竺海红、竺海

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
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2）浙0211民初
1122号裁定书。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唐祥君偿还原告
代偿款99502.63元，并支付至2022年02月10日止
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13834.47元以及自
2022年02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99502.63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请予准许。2、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
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7月13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684号

刘明友：本院受理原告陈友云与被告刘明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陈友云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欠付货款12602元，以及自2021年12月3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违约利息(暂
计算至2022年1月5日违约利息为64.27元，本息合
计12666.27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全部的诉讼费
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定
由审判员田明芳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7月12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685号

刘明友：本院受理原告陶海兵与被告刘明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陶海兵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欠付货款34498元，以及自2021年12月5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违约利息(暂
计算至2022年1月5日违约利息为164.87元，本息
合计34662.87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全部的诉讼
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
决定由审判员田明芳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7月
12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54号

三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尼高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四川中城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审原
告慈溪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一审被告慈溪聚贤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三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
海亚森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尼高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四川中城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发
建设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于2022年4月26
日宣判。被告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
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573号

郑少生：本院已受理原告胡好忠诉你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通）及开庭传票。原告起
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装车运输费3770元及相
应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5日
下午十四时三十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83号

李代发:本院受理原告张春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代
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张春花借款本
金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00元，
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